
解釋字號 釋字第60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10⽉21⽇

解釋爭點 交通處罰條例對持續違規停⾞予多次處罰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

序，確保交通安全⽽制定。依中華⺠國八⼗六年⼀⽉⼆⼗⼆⽇增

訂公布第八⼗五條之⼀規定，係對於汽⾞駕駛⼈違反同條例第五

⼗六條第⼀項各款⽽為違規停⾞之⾏為，得為連續認定及通知其

違規事件之規定，乃立法者對於違規事實⼀直存在之⾏為，考量

該違規事實之存在對公益或公共秩序確有影響，除使主管機關得

以強制執⾏之⽅法及時除去該違規事實外，並得藉舉發其違規事

實之次數，作為認定其違規⾏為之次數，從⽽對此多次違規⾏為

得予以多次處罰，並不⽣⼀⾏為⼆罰之問題，故與法治國家⼀⾏

為不⼆罰之原則，並無牴觸。

　　立法者固得以法律規定⾏政機關執法⼈員得以連續舉發及隨

同多次處罰之遏阻作⽤以達成⾏政管制之⽬的，但仍須符合憲法

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。鑑於交通違規之

動態與特性，則立法者欲藉連續舉發以警惕及遏阻違規⾏為⼈任

由違規事實繼續存在者，得授權主管機關考量道路交通安全等相

關因素，將連續舉發之條件及前後舉發之間隔及期間以命令為明

確之規範。

　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⼗五條之⼀得為連續舉發之規

定，就連續舉發時應依何種標準為之，並無原則性規定。雖主管

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⼗⼆條之授權，於九⼗年五⽉

三⼗⽇修正發布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

則」，其第⼗⼆條第四項規定，以「每逾⼆⼩時」為連續舉發之

標準，衡諸⼈⺠可能因⽽受處罰之次數及可能因此負擔累計罰鍰

之⾦額，相對於維護交通秩序、確保交通安全之重⼤公益⽽⾔，

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。惟有關連續舉發之授權，其⽬的與範圍仍

以法律明定為宜。

　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⼆項關於汽⾞駕駛⼈不

在違規停放之⾞內時，執法⼈員得於舉發其違規後，使⽤⺠間拖

吊⾞拖離違規停放之⾞輛，並收取移置費之規定，係立法者衡量

各種維護交通秩序之相關因素後，合理賦予⾏政機關裁量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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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不能因有此⼀規定⽽推論連續舉發並為處罰之規定，違反憲

法上之比例原則。

理由書 　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

序，確保交通安全⽽制定（同條例第⼀條）。依八⼗六年⼀⽉⼆

⼗⼆⽇增訂公布第八⼗五條之⼀規定，汽⾞駕駛⼈違反同條例第

五⼗六條規定，經舉發後，不遵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⾏交

通稽查任務⼈員責令改正者，得連續舉發之；其無法當場責令改

正者，亦同。此乃對於汽⾞駕駛⼈違反同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⼀項

各款⽽為違規停⾞之⾏為，得為連續認定及通知其違規事件之規

定。⼜九⼗年⼀⽉⼗七⽇修正公布之同法第九條第⼀項規定：

「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，⾏為⼈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

知單後，於⼗五⽇內得不經裁決，逕依規定之罰鍰標準，向指定

之處所繳納結案；不服舉發事實者，應於⼗五⽇內，向處罰機關

陳述意⾒或提出陳述書。其不依通知所定限期前往指定處所聽候

裁決，且未依規定期限陳述意⾒或提出陳述書者，處罰機關得逕

⾏裁決之。」故⾏為⼈如接獲多次舉發違規事件通知書者，即有

發⽣多次繳納罰鍰或可能受多次裁決罰鍰之結果。按違規停⾞，

在禁⽌停⾞之處所停⾞，⾏為⼀經完成，即實現違規停⾞之構成

要件，在⾞輛未離開該禁⽌停⾞之處所以前，其違規事實⼀直存

在。立法者對於違規事實⼀直存在之⾏為，如考量該違規事實之

存在對公益或公共秩序確有影響，除使主管機關得以強制執⾏之

⽅法及時除去該違規事實外，並得藉舉發其違規事實之次數，作

為認定其違規⾏為之次數，即每舉發⼀次，即認定有⼀次違反⾏

政法上義務之⾏為發⽣⽽有⼀次違規⾏為，因⽽對於違規事實繼

續之⾏為，為連續舉發者，即認定有多次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

為發⽣⽽有多次違規⾏為，從⽽對此多次違規⾏為得予以多次處

罰，並不⽣⼀⾏為⼆罰之問題，故與法治國家⼀⾏為不⼆罰之原

則，並無牴觸。

　　立法者固得以法律規定⾏政機關執法⼈員得以連續舉發及隨

同多次處罰之遏阻作⽤以達成⾏政管制之⽬的，但仍須符合憲法

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。申⾔之，以連續

舉發之⽅式，對違規事實繼續之違規⾏為，藉舉發其違規事實之

次數，評價及計算其法律上之違規次數，並予以多次處罰，藉多

次處罰之遏阻作⽤，以防制違規事實繼續發⽣，此種⼿段有助於

⽬的之達成，對維護交通秩序、確保交通安全之⽬的⽽⾔，在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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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條件之限制下，更有其必要性及實效性。惟每次舉發既然各別

構成⼀次違規⾏為，則連續舉發之間隔期間是否過密，以致多次

處罰是否過當，仍須審酌是否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，且鑑於交

通違規之動態與特性，進⾏舉發並不以違規⾏為⼈在場者為限，

則立法者欲藉連續舉發以警惕及遏阻違規⾏為⼈任由違規事實繼

續存在者，⾃得授權主管機關考量道路交通安全等相關因素，將

連續舉發之條件及前後舉發之間隔及期間以命令為明確之規範。

　　八⼗六年⼀⽉⼆⼗⼆⽇增訂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
八⼗五條之⼀規定：「汽⾞駕駛⼈、汽⾞買賣業或汽⾞修理業違

反第三⼗三條、第四⼗條、第五⼗六條或第五⼗七條規定，經舉

發後，不遵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⾏交通稽查任務⼈員責令

改正者，得連續舉發之；其無法當場責令改正者，亦同。但其違

規計點，均以⼀次核計。」僅規定於不遵守責令改正或無法當場

責令改正時，得為連續舉發，⾄於連續舉發時應依何種原則標準

為之，尤其前後舉發之間隔期間應考量何種管制⽬的及交通因素

等加以決定，並無原則性規定。雖主管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
條例第九⼗⼆條之授權，於九⼗年五⽉三⼗⽇修正發布「違反道

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」，其第⼗⼆條第四項

規定「每逾⼆⼩時，得連續舉發之」，即以上開細則為補充規

定，並以「每逾⼆⼩時」為連續舉發之標準，就其因此⽽造成⼈

⺠可能受處罰之次數及衡量⼈⺠須因此負擔繳納累計之罰鍰⾦額

仍屬有限，衡諸維護交通秩序、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⽬的⽽⾔，

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。惟有關連續舉發之授權，其⽬的與範圍仍

應以法律明確規定為宜。

　　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⼆項規定：「交通勤

務警察或依法令執⾏交通稽查任務⼈員，應責令汽⾞駕駛⼈將⾞

移置適當處所；如汽⾞駕駛⼈不予移置或不在⾞內時，得由該交

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⾏交通稽查任務⼈員為之，或得於舉發其

違規後，使⽤⺠間拖吊⾞拖離之，並收取移置費。」本此規定，

執法機關固得於舉發其違規後，移置該違規⾞輛，惟顧及客觀條

件之限制，同條項後段亦規定警察機關得使⽤⺠間拖吊⾞拖離

之。然由上開條文規定「『得』於舉發其違規後，使⽤⺠間拖吊

⾞拖離之」，可知該條文並不限定值勤員警⼀定要使⽤⺠間拖吊

⾞拖離違規停放⾞輛，且縱要執⾏拖吊⾞輛，亦未規定必須在⼀

次舉發後為之，此等事項均授權值勤員警視個案裁量決定。除此

之外，有鑑於拖離以前仍以違規⾏為⼈⾃⾏排除交通障礙為當，

3

4



故容許執勤員警視情況依其合義務性之裁量，選擇執法之⽅法。

是以，得視違規停⾞狀況，決定執⾏移置保管或連續舉發之優先

順序，係立法者衡量各種因素後，合理賦與⾏政機關裁量之事

項，不能因有此規定⽽推論連續舉發並為處罰之規定，違反憲法

上之比例原則。

　　⼜九⼗⼀年七⽉三⽇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

⼗五條之⼀第⼆項第⼆款規定：「逕⾏舉發汽⾞有第五⼗六條第

⼀項規定之情形，⽽駕駛⼈不在場或未能將⾞輛移置每逾⼆⼩時

者」得連續舉發，此項規定固屬明確，惟鑑於交通壅塞路段或交

通尖峰時刻，違規停⾞狀態縱不逾⼆⼩時亦有嚴重影響交通秩序

者，立法者將連續舉發之間隔期間明定於法律之同時，宜在符合

授權明確性之原則下，容許主管機關得因地制宜，縮短連續舉發

之法定間隔期間，避免因該法定間隔期間之僵化，⽽影響交通秩

序之維護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楊仁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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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裁判

鍾○真聲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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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條（中華⺠國75年5⽉21
⽇修正公布）(75.05.21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（86年1
⽉22⽇修正公布）(86.01.22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1（86年1⽉22⽇修
正公布）(86.01.22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（86年1⽉22⽇修正公
布）(86.01.22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第1項（90年1⽉17⽇修
正公布）(90.01.17)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1第2項第2款（91年
7⽉3⽇修正公布）(91.07.03)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12
條第4項（90年5⽉30⽇修正發布）(90.05.30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０四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本案聲請⼈鍾０真於⺠國九⼗⼀年三⽉九⽇，將其所有之輕型

機⾞停放於禁停區上，⽽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⼤隊於該

⽇下午五時三⼗分許及翌⽇上午七時⼗九分許，先後⼆次以違反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⼀項規定為由予以舉發。聲

請⼈不服，向臺灣苗栗地⽅法院聲明異議，經裁定駁回，復向臺

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提起抗告，亦遭該院裁定駁回後終局確定，

乃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⼗五條之⼀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
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⼗⼆條第四項之規定，有違憲疑

義，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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